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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江市交通运输局文件 
 

湛交转〔2017〕285号 

 

 

转发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 

大气污染防治强化措施及分工方案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局，市局运管科、港航科、基建科、局

直属有关单位，湛江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湛江汽车运输集团，

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，各港口企业 ： 

现将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

强化措施及分工方案的通知》（粤办函〔2017〕471 号）和湛江

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呈批表（办文编号 M171259）转发给你们，

请按照省、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和分工要求，认真贯彻落实。 

同时结合我局《转发湛江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印发<湛江市大

气污染防治 2017 年度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湛交转〔2017〕19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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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文件中对各项工作任务的分解，各责任单位要切实抓好工作

任务的落实。 

 

 

 

 

湛江市交通运输局 

2017年 8月 21日 


